
前晚在旺角警署通宵扣留的黎智英，昨
日上午近11時，再被警方押到西貢白

沙灣香港遊艇會登上他旗下的私家遊艇搜
查。現場所見，黎智英在多名警員押解下，
全程被反手扣上手銬，在現場停留約1小時
才登車離開返回旺角警署，其間黎的律師代
表有到場監察。至下午3時許，黎智英再被
押解到西九龍總區總部調查，據悉會檢取黎
的DNA作化驗。

「我要攬炒」揚言「反擊多兩錢重」
至於今次黎智英涉嫌有份資助的「我要攬

炒」網站，據悉曾收受黎智英等人由多個銀
行賬戶迂迴轉入的逾百萬元，其團夥骨幹成
員包括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李宇軒和
前「學民思潮」成員李宗澤均涉干犯香港國
安法第二十九條中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被捕，其中李宇軒另涉多
一項洗黑錢罪。另外李宗澤亦有另一重身份

是英國獨立電視台（ITV）旗下特約記者，
ITV亦有報道有關他們被捕的新聞。
今次涉案的犯罪團夥為去年才開始成立

及運作的「我要攬炒」，在香港國安法實
施後，仍營運組織宣傳及參與「要求外國
或部分國際組織制裁及封鎖香港」，昨晨
在Telegram頻道及連登討論區，公然貼文
指「一年前，我話要攬炒，你以為講玩。
一年後，我地（哋）開始反擊、攬炒返成
班粉腸，又發我地（哋）老脾。」該「攬
炒團隊」又指，李宇軒和李宗澤只在去年
11月用個人名義支援「國際監選團」，質
疑香港國安法「又話無追溯期？」並揚言
會「反擊多兩錢重」，會利用長期存放在
外國銀行的資金，繼續組織及支援世界各
地的「反擊」行動。
至於疑獲黎智英運用外國反華資金暗中資

助的「我要攬炒」團夥，更在網上公然挑戰
警方行動，揚言會繼續利用長期存放在外國

銀行的資金，組織及支援世界各地的「反
擊」行動。
前日被警方拘捕的十人，除黎智英外，還

包括其兩名兒子黎見恩、黎耀恩，壹傳媒四
名高層張劍虹、周達權、黃偉強和吳達光，
以及「我要攬炒」團夥3名骨幹成員周庭、
李宇軒和李宗澤。他們分涉勾結外國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串謀欺詐、發表煽動文字及洗
黑錢罪名被通宵扣查，而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則被警方通緝。
黎智英的次子黎耀恩被扣查逾30小時後，

昨晚7時半首先在將軍澳警署獲准保釋，由其
妻曾美華及律師陪同下離開。

警申6疑犯禁離港
消息指，其餘疑犯亦將陸續獲准保釋，當

中黎智英等6名干犯國安法的疑犯，將被警
方根據香港國安法向法庭申請禁止他們離
境。

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干犯串謀欺詐等罪名被捕的黎智英

三父子以及壹傳媒高層和「獨女」周庭等十人，被扣查逾

30小時後，昨晚陸續獲准保釋。其中黎智英等六名干犯

香港國安法的疑犯，已被警方向法庭申請禁制離境。黎智

英保釋金達50萬元，其5,000萬元資產被凍結。黎智英

保釋前，昨日被押到西貢白沙灣其經常密會外國反華政客

及本港攬炒政棍的私家遊艇上搜證。另外，警方就該案再

通緝多兩名男子，包括「佔中三犯」之一朱耀明的兒子朱

牧民，以及「獨人」劉祖迪（見另稿）。另有相關新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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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黎智英和壹
傳媒部分高層涉嫌勾結外國勢力，案件揭露連
串夥同外國勢力和資金令香港「攬炒」的黑
幕，在該案中，警方除通緝身處美國的黎智英
心腹Mark Simon外，昨日再通緝兩名逃到海
外的涉案男子，包括「香港民主委員會」總監
朱牧民以及「我要攬炒」團夥成員劉祖迪。

朱耀明子搞眾籌推制裁
42歲的朱牧民是「佔中三犯」朱耀明的兒
子，12歲移居美國，曾在社交網頁自稱是美
國公民，近期在美國成立所謂的「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HKDC）」，其
成員包括羅冠聰等。朱早前促美將「流亡」

美國的香港學生簽證轉為「綠卡」，是黑暴
和「港獨」的「國際戰線」推手之一。他最
近在社交平台發文要求美國停止與香港的引
渡協議，並搞眾籌以推動制裁中央政府及香
港特區官員，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昨日他涉及黎智英案，涉同樣
罪名被通緝。消息指，他與被捕的「香港故
事」成員李宇軒有連繫。

劉祖迪年初已逃英國
至於26歲的劉祖迪，是「我要攬炒」成

員，在網上論壇使用網名「攬抄巴」發帖，
據了解，劉今年1月已逃到英國，與同樣逃
到英國的羅冠聰及鄭文傑有合作打「國際

線」，而羅、鄭二人上月也被列入香港警方
通緝名單。今年7月31日，香港警方國安處
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通緝「香港眾志」創
黨主席羅冠聰（28歲）、「香港獨立聯盟」
召集人陳家駒（30歲）、「港獨」組織「香
港效益黨」主席劉康（19歲）、在深圳嫖娼
的前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職員鄭文傑（29
歲）、「港獨」暴力組織「本民前」前召集
人黃台仰（27歲）。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七及第三十八條對

「效力範圍」的規定指出，香港特區永久性
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區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
人或非法人組織，在香港以外實施該法規定
的犯罪，均適用於該法。不具有香港特區永
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以外針對香港特
區實施該法規定的犯罪，也適用於該法。

警通緝朱牧民劉祖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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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
「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前晚被香港警
方國安處以干犯香港國安法，涉嫌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拘捕，她在被警方帶離住所
時，一直刻意面向媒體鏡頭「搶
鏡」，當時她雙手反背，手腕處裹着
衣服，看似與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一
樣被反鎖手銬。但眼利的網民憑視頻
踢爆她是假扮被反鎖「做政治騷」，
因她登上警方私家車後，不經意伸出
手整理額前頭髮而「穿崩」，有網民
諷刺她扮反鎖手銬，是想營造及配合
她口中的所謂「白色恐怖」，吸引其
「粉絲」眼球，博取同情以圖達到其
打「國際線」的目的。

主打日本線 收癡男粉絲
致力推動國際制裁香港的「獨妹」

周庭，主打「日本線」，不但上過日
本的電視節目「唱衰」香港，更不時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賣弄風情，扮演
「香港民主女神」，在海外，尤其在
日本頗多「癡男粉絲」。周庭前晚被
押離住所時，戴上眼鏡，並利用被捕
及無形手銬「做騷」，果然引發眾
「粉絲」高呼「釋放周庭」。而周庭
則透過社交平台管理人不停更新其行
蹤，指警方在其家中檢走電腦、手機

和文宣物品，又指自己被扣留在大埔
警區，已進行錄影口供。
據了解，警方當晚押走周庭到其家

門口外的警車時，周庭無鎖手銬。根
據《警察通例》規定，警務人員在以
下情況才可以使用手銬：包括確保有
可能逃走的人的安全和受到控制；或
保護自己或其他人，包括被約制者，
免受傷害。使用手銬特別適用於戶外
地方，警方會評估各項風險決定是否
有需要鎖手銬。
據悉，周庭是與其餘成員，包括前

「香港眾志」成員李宇軒、前「學民
思潮」成員李宗澤等組成賣港團體
「我要攬炒」，在禍港黑手黎智英旗
下海外賬戶的資助下，推動國際制裁
香港，干犯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被警
方一網成擒。

周庭被捕扮反鎖
做騷吸睛博同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務處國家
安全處根據香港國安法，於8月10日在全港多區
展開執法行動，拘捕黎智英等9男1女，警方還依
法搜查被捕人辦公的壹傳媒大樓等地點。警方昨
晚總結行動時指出，警方已按法律規定和程序向
法庭申請搜查令，並依照搜查令授權在多個地點
進行搜查。
警方指出，由於有被捕人的工作地點是一間傳
媒機構，故警方曾到該傳媒機構進行蒐證，其間
警方多次出示搜查令，供相關機構人員及律師代

表審視。警方強調，行動針對的是被捕人涉嫌干
犯的違法行為，並非個別傳媒機構。

搜查遭抹黑 警方表遺憾
警方強調，新聞自由是香港的重要基石，而警

方一向尊重新聞、言論及出版自由。在前日展開
行動前，已特別提醒警務人員在蒐證時避免觸及
採訪資料。在蒐證過程中，搜證人員也是在該傳
媒機構人員陪同下進行。對於有部分傳媒刻意抹
黑警方的搜查行動，警方表示十分遺憾。

警方指出，警方的行動完全是依法進行，為保
障國家安全，不論涉案人的身份或背景，警方都
會一視同仁，並且嚴格按照相關法例和實際情況
專業執法。
就採訪安排方面。警方重申，一向尊重新聞自

由和傳媒採訪的權利，在不影響行動效能的大前
提下，警方一向都會盡量配合和為傳媒的採訪工
作提供便利。為配合今次行動需要，警方會在一
些執法行動中設立封鎖區。在封鎖區外，警方會
為傳媒提供協助，便利他們的採訪工作。

對於前日在將軍澳展開的執法行動，由於警方
理解公眾的關注，警察公共關係科積極與負責行
動的前線指揮官溝通，透過傳媒聯絡隊在現場協
調，讓部分包括電視、電台和報章等傳媒機構能
夠進入警察封鎖區內，以較有利的位置進行更近
距離的採訪，增加警務工作的透明度。
警方表示，這次在封鎖區內讓傳媒採訪是試行

安排，警方完全理解部分傳媒機構或記者對試行
措施持不同意見，會在充分聽取傳媒的意見後，
檢討和優化日後的安排。

警：依法搜查一視同仁 非針對傳媒機構

辦理國安案件 警可凍結資產
香港國安法第四十

三條規定，香港警務
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
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案件時，可以採取

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准予警方
等執法部門在調查嚴重犯罪案件時
採取的各種措施，並可以採取以下
措施：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

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
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限
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

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
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
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布人或者有關服
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

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
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

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

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
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
物料。

根據四十三條的《實施細則》，警
方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時，可參照
現行《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
限制受調查人離境的條文，細則授權
警務人員可向裁判官申請手令，要求
涉事人士交出旅行證件，並限制其離
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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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探員押解黎智英到西貢搜查警方國安處探員押解黎智英到西貢搜查
其遊艇其遊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周庭扮被鎖上手銬周庭扮被鎖上手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